
股票简称

：

名流置业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６６７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５１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

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共

９

名，其中独立董事

５

名）发出

了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际到会董事

９

名，

５

名独立董事全部参加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召开及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武汉名流幸福置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开发武汉市汉阳区“鹦鹉村改造项目”的需要，公司将在武汉市投资设立全

资子公司“武汉名流幸福置业有限公司”，具体事项如下：

１

、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

公司名称暂定为：武汉名流幸福置业有限公司（筹）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地产项目投资；物业管理；房屋设备租赁；装修工程施

工；建材（除木材）销售。 （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２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股东、出资额、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

股东 出资额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 货币

１００％

本议案获得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同意票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重庆名流置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项目拓展的需要，公司将在重庆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重庆名流置业有限

公司”，具体事项如下：

１

、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

公司名称暂定为：重庆名流置业有限公司（筹）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地产项目投资；物业管理；房屋设备租赁；装修工程施

工；建材（除木材）销售。 （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２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股东、出资额、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

股东 出资额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万 货币

１００％

本议案获得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同意票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数源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一号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一号

签署日期：二

○

一

○

年十一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

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的《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数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西湖电子集团有

限公司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

四、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西湖

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

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数源科技、上市公司：指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西湖电子： 指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减持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交易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登记公司：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证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元： 指人民币元

第一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教工路一号

法定代表人 章国经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２６６００

万元

公司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５１４８８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主要股东是杭州市

人民政府

经营范围

制造、加工、安装：电视机、彩色显示器；服务：

小型车停车服务。 批发、零售、技术开发：视

频产品，音响设备，数字电子计算机，电子计

算机显示终端设备，家用电器，电话通信设

备，移动通信系统及设备，电子元件，电子器

件，广播电视配套设备，卫星广播电视设备，

电子仪器仪表，自动化仪表系统，电子乐器，

本集团公司成员厂生产所需的设备，原辅材

料；进出口业务按经贸部［

９３

］

５４７

号文件规

定的范围经营；服务：物业管理。

经营期限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１８

日至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３０１９１１４３０３１８９１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教工路一号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居住权

章国经 董事长 男 中国 中国 否

朴东国 副董事长 男 中国 中国 否

丁毅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陈建华 董事、副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否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兼职情况

姓名 兼职单位 兼职职务

章国经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朴东国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浙江数源贸易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丁毅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杭州易和网络有限公司 董事

杭州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

陈建华 数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西湖电子无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股

份。

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其他说明

西湖电子不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不存在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

的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第二章 权益变动目的

一

．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年度经营预算的计划安排，为盘活和充分

利用其所拥有的资产，实现公司效益的最大化。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将根据市场情况可能会继续减少或增加其在数

源科技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三章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持股数量及股权比例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西湖电子共计持有数源科技股份

１０

，

４００

万股，占数源科技已

发行股份的

５３．０６％

。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西湖电子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数

源科技股份

１７３

，

９２５

股，占数源科技总股本的比例为

０．０８９％

。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西湖电子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减持数源科技股份累计达到

５％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时 间 卖出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３

，

９２５ ０．０８９％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

６７６

，

０７５ ０．８５５％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４

月

７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４．０５６％

总计减持

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５％

综合情况如下：

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减少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数源科技

１１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５８．０６％ 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５％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３．０６％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数源科技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第四章 前

６

个月内买卖数源科技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权益变动报告之日

前

６

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数源科技股票的行为。

第五章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

必须披露的其它事项。

第六章 备查文件

下列备查文件可在信息披露义务人办公室或数源科技证券部查阅：

一、本报告书文本；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

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章国经

签署日期

：

二

○

一

○

年十一月十二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一

号

股票简称 数源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９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一

号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１１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５８．０６％

本次权益变动

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５％

变动后持股数量：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５３．０６％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 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

准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

：

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章国经

签署日期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８２

证券简称

：

北海港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３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０９

：

００

以

现场结合传真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及有关材料于

１１

月

９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应通知到董事

８

人，已通知到董事

８

人，出席会议并表决的董事

８

人。 董事长黄葆源，

董事谢文浩、刘海秋、吴启华、何典治，独立董事张忠国、孙泽华、邓远志出席了会议并表

决。监事会成员和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海新力贸易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随着全资子公司北海新力贸易公司业务量的增长， 相应对周转资金的需求量也逐步

增大，为了满足下一步业务的发展需求，北海新力贸易公司需向兴业银行南宁分行（含下

属分支机构）申请

２５００

万元额度短期流动资金和票据授信，本公司为之提供担保。 本项担

保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签订协议生效。

表决情况：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以上事项详见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特此公告

北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８２

证券简称

：

北海港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４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担保协议签订时间、地点：尚未签订。

被担保人：北海新力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下或称“北海新力贸易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南宁分行（含下属分支机构）。

担保金额：

２５００

万元

董事会审议担保议案的表决情况：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０９

：

００

以现场结合传真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及有关材料于

１１

月

９

日以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应通知到董事

８

人，已通知到董事

８

人，出席会议并表决的董事

８

人。 董事长

黄葆源，董事谢文浩、刘海秋、吴启华、何典治，独立董事张忠国、孙泽华、邓远志出席了会

议并表决。监事会成员和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海新力贸易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

议案》，表决情况：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交易生效所必需的审议或审批程序：根据《公司章程》，本项担保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

签订协议生效；本项担保未达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不属于需要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被担保人名称：北海新力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６

日。

注册地址：北海市海角路

１４５

号。

法定代表人：甘宏亮。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煤炭经营等。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 北海新力贸易公司是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本项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

、被担保人北海新力贸易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和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

单位：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２２１３．９９ ５７２７．１２

负债总额

１２８．８７ ３５２５．７９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 ０

净资产

２０８５．１１ ２２０１．３３

营业收入

１５８５．４３ ８５０３．６２

利润总额

１４７．５９ １５７．０６

净利润

１３７．５８ １１６．２２

最新的信用等级：

Ａ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项担保方式：保证。

担保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内。

担保金额：

２５００

万元。

担保协议的其他重要条款：无。

四、董事会意见

１

、提供担保的原因：按照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关于开展贸易业务的经营计划，今年以来全

资子公司北海新力贸易公司大力开展了贸易业务，促进港口吞吐量的稳定增长。 随着业务

量的增长，相应对周转资金的需求量也逐步增大，为了满足下一步业务的发展需求，新力

贸易公司需向银行申请

２５００

万元额度短期流动资金和票据授信， 本公司拟为之提供担

保。

２

、董事会经对被担保人北海新力贸易公司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

力、信用状况等进行了全面评估，认为本项担保可以为本公司资金调度及新力贸易公司发

展提供保障，该授信使用灵活，可以为节约财务费用提供多种方式，符合公司和新力贸易

公司发展的需要；经评估认为北海新力贸易公司具备偿还债务能力。

３

、本公司持有北海新力贸易公司

１００％

股权，北海新力贸易公司无其它参股股东。

４

、本项担保未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本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２０００

万元，为本公

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６．９７％

；本次担保生效后，本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４５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５．７０％

。 公司

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情形。

六、其他

本公司将按照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北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３５

股票简称

：

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５９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９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

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以书面形式通

知了各位董事，会议应出席董事七名，实际出席董事七名。 会议由董事长张杰先生召集和

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

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弃权

０

票，反

对

０

票。

同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起不再负责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度的审计工作。 公司改聘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服

务，审计费为

４５

万元；上述更换自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同意将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对外投资北京精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７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公司原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对

外投资北京精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会议原则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至美数码

防伪印务有限公司出资美元

１０５

万元， 与上海精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Ｋｉｍｏ．ｃｏｍ

（

ＢＶＩ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合资成立北京精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现因投资各方未能就出资方式、被投资企业的未来发展等具体事项达成一致意见。 为

控制投资风险，经慎重考虑，公司决定退出本投资项目，取消该投资计划。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同意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３５

股票简称

：

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６０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本公司原聘请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负责公司

２０１０

年审计业务，由于该所

业务规模不断扩大 ，无法保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公司审计工作。 为保障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

务报告的审计工作顺利进行， 经双方协商同意，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起不再负责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的审计工作。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在经过认真调查的基础上，公司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城所）具备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 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 能够满足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因此，提名鹏城所为公

司提供

２０１０

年年度审计服务。

鹏城所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是一家具有证券、期货审计资格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 现有从

业人员

４００

余人，其中中国注册会计师

１５０

余人，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注册会计

师

５０

余人。鹏城所总部设在深圳，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设有分所。鹏城所客户现以上

市公司、金融机构、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业务范围遍及全国

２０

多个大中城市。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不再负责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的审

计工作； 公司改聘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服务，审

计费为

４５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鉴于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业务情况，公司董事会做出改聘审计机构

的决定合理且决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董事会在发出《？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前，已经取得了我们的认可。

３

、经核查，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证券业从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

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要求，能够独立对公

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因此，同意改聘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０

？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

同意公司本次董事会的表决结果，同意将该提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自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３５

证券简称

：

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６１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在厦门市集

美区杏林锦园南路

９９

号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１４

时开始

二、会议地点：厦门市集美区杏林锦园南路

９９

号公司第一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六、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七、出席会议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或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公司邀请的其他嘉宾。

八、会议登记事项

１

、凡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必须进行会议登记；

２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身份证复印件、股东账户、股东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

手续；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法定代表人证明办

理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法定代表人证明、法

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办理手续。

３

、登记地点：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部，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

记；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８

：

００－１３

：

３０

。

九、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人：林双、叶泉青

３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２－３１５２３７２

；传真：

０５９２－３１５２４０６

４

、邮政编码：

３６１０２２

特此通知。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附件：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

格式

）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

／

本人出席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召开的厦门

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单位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

议案投票。 本单位

／

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

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说明：请在议案选项中打“

√

”，选项为单选，多选为无效票。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

002414

证券简称

：

高德红外 公告编号

：

2010-018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在武

汉市洪山区书城路

26

号公司会议室举行。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共

8

名，共计

220,506,000

股，代表公司总股本的

73.50%

，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王玉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投票表决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根据公司产业发展的需要， 同意公司的注册地址由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546

号变更为：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黄龙山南路

6

号；邮政编码由

430079

变更为：

430205

同意：

220,506,000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因公司注册地址更变，同意对《公司章程》做如下修改：

原内容：

第五条

公司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546

号

邮政编码：

430079

修改为：

第五条

公司住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黄龙山南路

6

号

邮政编码：

430205

同意：

220,506,000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本次大会已经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蕾、刘涛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

600830

证券简称

：

香溢融通 公告编号

：

临时

2010－031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委托贷款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1

、委托人：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2

、委托贷款银行：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简称：深圳发展银行宁波分

行）

3

、借款方：上海星裕置业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星裕）

4

、委托贷款金额：

6000

万元（本次发放

3200

万元）

5

、委托贷款期限：一年

6

、委托贷款利率：年利率

20%

一、委托贷款合同概述

2010

年

11

月

11

日，公司与深圳发展银行宁波分行、上海星裕签署委托贷款合同，公

司将自有资金

6000

万元人民币（本次发放第一笔

3200

万元）委托深圳发展银行宁波分行

贷款给上海星裕，委托贷款期限一年，贷款年利率

20%

。

该委托贷款已经公司六届临时董事会同意。

二、贷款方基本情况

贷款方名称：上海星裕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嘉定工业区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沈永培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绿化工程、建筑装饰工程，水电安装工程，房地产咨询

（除经纪），建筑装潢材料、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家电家具的销售。

三、委托贷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委托贷款金款：

6000

万元人民币（本次发放第一笔

3200

万元），公司根据上海星裕

的抵押物招租情况，决定是否向上海星裕发放剩余贷款。

2

、委托贷款用途：支付工程款

3

、委托贷款期限：一年

4

、委托贷款利率：年利率

20%

。

委托贷款合同经相关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四、委托贷款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经营所需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利用自有资金，通过委托银行贷款给上海星

裕，以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上海星裕提供上海嘉定区建筑面积

14644

平方米商业用房第二顺位抵押作为第三方

担保（已办理他项权证），有利于控制本次委托贷款风险。

本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委托贷款对公司整体效益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六届临时董事会决议；

2

、公司与深圳发展银行宁波分行、上海星裕签署的委托贷款合同。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12

日

股票代码

：

002379

股票简称

：

鲁丰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037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上午

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4

人， 代表股份

4422.5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7.07％

。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于荣强先生主持，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10

月

27

日

以公告的形式发布，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及调整

45

万吨高精度铝板带项目熔铸和热轧部分实施主体

和地点的议案》

同意

4422.55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孙冲、 徐新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相关议

案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他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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